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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文〔2020〕23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
转产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十一条措施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泉州出口加

工区管理局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，全面强化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保障，

助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特就鼓励企业转产疫情防控应急物

资提出如下措施：

一、在 3月 15前形成产能的晋江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，

在元月 25日后新增购进专业用于生产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设

备的，区别形成产能的不同时间，给予不同标准的设备购置费

用补助，其中，在 2月 15日前形成产能的，按设备购置金额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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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税，下同）的 50%给予补助；在 2月 29日前形成产能的，按

设备购置金额的 40%给予补助；在 3月 15日前形成产能的，按

设备购置金额的 30%给予补助。上述单家企业累计补助限额 200

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二、在 3月 15前形成产能的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

业自建 30万级及以上洁净车间的，区别形成产能的不同时间，

给予不同标准的建设费用补助。其中，在 2月 15日前形成产能

的，按洁净车间建设费用的 30%给予补助；在 2月 29日前形成

产能的，按洁净车间建设费用的 20%给予补助；在 3月 15日前

形成产能的，按洁净车间建设费用的 10%给予补助。单家企业

累计补助限额 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三、对在 3月 15前形成产能的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

企业，按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数 2000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

性用工成本补助，最高补助限额 3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人社局、

财政局）

四、对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，在疫情消除后由

市政府予以集中表彰，并一次性给予资金奖励，其中：对防护

服日均产量达到 1000件以上（含 1000件，下同）、2000件以上、

5000件以上、10000件以上的企业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20万元、

50万元、100万元；对口罩日均产量达到 10万片以上、20万片

以上、50万片以上、100万片以上的企业，分别奖励 10万元、

20 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；对消毒液日均产量达到 0.5 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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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、1 吨以上、2 吨以上、3 吨以上的，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20

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；对生产其他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为

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提供配套材料、设备的在晋企

业，奖励 10万元；对免费为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提

供洁净车间作为生产场所的企业，奖励 1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五、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应急物

资生产技术、设备研发攻关，在设备研发成功并投入市场使用

后，按研发投入总额的 50%给予奖励。单家企业补助限额 50万

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科技局、财政局）

六、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生产的疫情防控应急

物资，在疫情响应期间原则上由各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一进行回购调配，并根据疫情防控阶段

性需要对物资产能进行调度，配合国家、省、泉州市做好物资

保障。根据晋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

要求生产的过剩疫情防控应急物资，由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组根据

情况统筹回购，或是由我市各医疗卫生机构按相关规定予以优先

采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）

七、对参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配套材料、设备生产的在晋

企业，允许在 2月 9日（农历正月十六，星期日）24时前复工，

对员工返厂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开工生产的企业，由人社部门协助

调度用工资源，充分满足其用工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人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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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因生产疫情防控应急

物资需要办理相关生产资质的，市场监管局、卫健局要指定专

人，主动上门服务，建立应急审批“绿色通道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场监管局、卫健局）

九、工信局要会同所在镇域，面向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

生产企业建立“一厂一组”驻厂联络制度，专人专班保障晋江疫情

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的原辅材料、生产设备采购、能源要素

保障以及产品检测、消杀等方面需求，全力支持晋江疫情防控

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满负荷生产扩产。（责任单位：工信局）

十、各银行机构要开设“绿色通道”，专人对接晋江疫情防控

应急物资生产企业融资需求。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，鼓励各银

行简化申贷手续，贷款利率适当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

平。（责任单位：金融局、银保监组、人行、各银行机构）

十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交警大队要对疫情防控物资、

原辅材料、生产设备等紧急物资开辟物流“绿色通道”，保障疫情

防控物资运输顺畅。（责任单位：交通运输局、交警大队）

十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的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，是指响

应晋江市政府号召，转产或扩产从事防护服、口罩、消毒水、

护目镜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产品生产的在晋企业，以及为晋江

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提供配套材料、设备的在晋企业。

（二）晋江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生产的疫情防控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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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物资，必须服从各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指挥部调配，否则不予享受本通知相关政策扶持资金。

（三）企业弄虚作假骗取政策资金的，政策主管部门、财

政部门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全额追回奖励、补助资

金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取消其五年内申报政策资格。

（四）本通知由市工信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并组

织实施，实施管理相关规定以配套出台的《操作程序》为准。

（五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解除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0年 2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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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科学技术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商务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金融工作局、银保监管组、人行、交警大队，

各银行机构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纪委办，晋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，市有关领导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2月 4日印发


